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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病公益人士诉国家工商总局案开庭
� � 10 月 28 日，“互联网医疗广
告打假公益联盟”成员袖珍人之
家创办人袁纳纳起诉国家工商
总局政府信息公开一案在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早前， 袁纳纳诉称国家工商
总局对 2013 年《北京市工商局关
于百度推广是否应依据司法判决
认定为广告的请示》 的批复内容
为非公开信息不予公开不认可，
要求国家工商总局重新认定。

国家工商总局当庭表示，批
复内容符合法律程序，适用法律
准确，请求法院认为有效，要求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这被看成是罕见病公益人
士诉国家工商总局监管医疗广
告第一案。 目前，法院尚未作出
判决。

庭上交锋：
是否属于政府公开信息

下午两点开始的庭审中，
原、被告双方都强烈坚持自方的
观点。 原告“互联网医疗广告打
假公益联盟”的代表袁纳纳坚决
要求撤销 2016 年 5 月 11 日国家
工商总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告知
书》内容，并要求重新作出认定。

被告方国家工商总局的代
理人表示，国家工商总局作出的
《政府信息告知书》 行政答复符
合法律程序， 适用法律准确，请
求法院认为有效，驳回原告诉讼
请求。

国家工商总局在庭审中表
示，对 2013 年《北京市工商局关
于“百度推广”是否应依据司法
判决认定为广告的请示》的批复
内容，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不予公
开，其理由为，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
的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
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
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
记录、保存的信息”。 2010 年《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
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第二条
规定：“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
的政府信息， 应当是现有的，一
般不需要行政机关汇总、加工或

重新制作 （作区分处理的除
外）。 ”

但这一回复在袁纳纳看来，
并不能成为不予公开的理由。

袁纳纳对《公益时报》记者
表示：“国家工商总局对北京市
工商局关于百度推广是否依据
司法判定认定为广告的请示内
容，该批复内容对外是有法律效
力的，国家工商总局的回函答复
应该首先明确告知该批复是否
存在，如果不存在，应该明确告
知申请人申请信息不存在。 如果
已经批复不公开，应该告知申请
者不予公开的理由，而目前回复
为非公开信息， 就不得公开，有
无批复公众无从知晓。 ”

早期举报未获立案

2016 年 1 月，36 家关注健康
疾病类的公益组织组成了“互联
网医疗广告打假公益联盟”。

2016 年 4 月， 田军伟成为
“互联网医疗广告打假公益联
盟”一名志愿者。 他从 2012 年便
开始向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举
报百度推广，2013 年， 北京市海
淀区工商局答复：“关于百度推
广是否适用《广告法》调整规范，
我局经北京市工商局于 2008 年
12 月 4 日向工商总局请示，尚未
得到答复。 另，2013 年 11 月 19
日北京市工商局就你举报的‘百
度推广’是否适用《广告法》调整
规范问题再次向工商总局请示，
现正等待答复。 鉴于上述情况，
对‘百度推广’是否适用《广告
法》 进行调整规范尚无定性，因
此对你举报的百度可能存在的
广告违法行为，我局决定不予立
案。 ”

据田军伟描述，北京市海淀
区工商局在答复文中提到的“请
示”一词是指 2008 年、2013 年北
京市海淀区工商局曾先后通过
北京市工商局，向国家工商总局
请示百度推广是否定性为广告，
但国家工商总局一直未批复。

无奈中，4 月 26 日“互联网
医疗广告打假公益联盟”的公益
机构代表， 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

爱中心、 亿友公益、袖
珍人之家等的 8 名公
益人，同时到国家工商
总局申请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公开内容为国
家工商总局对 2013年
《北京市工商局关于
“百度推广” 是否应依
据司法判决认定为广
告的请示》 的批复内
容。

2016 年 5 月 11
日， 国家工商总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 二 条 和 国 办 发
（2010）5 号文件第二
条规定， 回复称：“申
请人所要求公开信息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 中政府信息公开

的范围”。
2016 年 5 月 26 日， 公益组

织“互联网医疗广告打假公益联
盟”袖珍人之家的代表袁纳纳在
律师的协助下，将国家工商总局
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获得立案。

罕见病人
网络检索依赖程度高

2016 年 3 月 30 日， 患罕见
病的大学生魏则西在知乎网上
记录了自己求医的经历，其中关
于武警二院和百度搜索的内容
引发广泛关注。

根据当时《华西都市报》的
报道， 魏则西的父亲魏海全称，
当初在北京的一家肿瘤专科医
院里， 他听了一位医师的推荐，
在通过百度搜索和央视得知“武
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后，魏则
西父母前往考察，并被该医院李
姓医生告知可治疗，于是魏则西
开始了在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
院先后 4 次的治疗。 从 2015 年 9
月份开始，魏则西在父母的带领
下先后从陕西咸阳 4 次前往北
京治疗。

袁纳纳说，罕见病由于发病
时间不固定，而且容易间歇性产
生，从患者自身来说，通过网络
检索功能找到符合自身诊疗的
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对于
网络的依赖将会大量产生，作为
网络信息的提供商和制造商，提
供合法、真实、有效的信息，是其
基本职责。 与此同时，相关监管
部门也理应负有相应监管责任。

公益组织的连续“行动”

事实上， 对于这次诉诸法
律， 这帮公益组织的成员早有

“行动”。

2016 年 1 月，“互联网医疗
广告打假公益联盟”， 联名向北
京市工商局举报百度公司利用
竞价排名等推广方式，发布涉嫌
虚假医疗广告信息。

2016 年 3 月“两会” 期间，
“互联网医疗广告打假公益联盟”
向几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取得
联系并委托其递交了建议信。

2016 年 3 月 14 日，“互联网
医疗广告打假公益联盟”的代表
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亿

友公益等组织提着鸟笼，将 1687
名网友联名的《关于加强百度推
广等互联网医疗广告监管的建
议》递交给国家工商总局，希望
能将虚假广告装进法律的笼子。

2016年 5月间，“互联网医疗
广告打假公益联盟” 成员向北京
市工商局提起行政复议， 要求北
京市工商局确认海淀工商分局未
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责
令海淀工商分局立即对举报作出
处理决定并告知处理结果。

� � 4 月 26 日，“互联网医疗广告打假公益联盟” 的公益机构代表到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公开内容为“百度推广是否属于广告”。

工商总局对袁纳纳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

《公益时报 》：你的诉求是
什么？

袁纳纳 ：上诉状中我们并
没有要求一分钱的赔偿 ，这表
明我们并不是金钱利益的谋
求者 ，但对于公共利益 ，我们
想让对方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样一个被称为罕见病
的群体在关注着这件事情 ，国
家工商总局不管处于哪种考
虑都应该做出一个答复 ，如果
仅以信息不公开为由拒绝公
开答复内容或者是否答复 ，这
应该得到改进 。

《公益时报 》：怎样看待今
天的庭审？

袁纳纳： 和我预想的差不
多， 国家工商总局并没有做出
让步。

《公益时报 》：对于庭审辩
论怎么看？

袁纳纳： 国家工商总局的
回函答复应该首先明确告知该
批复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应
该明确告知申请人申请信息不

存在。 如果已经批复不公开，应
该告知申请者不予公开的理
由，而目前回复为非公开信息，
不公开， 那有无批复公众无从
知晓。 ”

《公益时报 》：觉得能胜诉
吗？

袁纳纳： 不管判决结果如
何， 我们作为罕见病群体也是
普通公民， 我们都将尊重法院
判决， 相信法院会给出一个公
正的判决。

《公益时报 》：对于互联网
各方的责任你怎么看？

袁纳纳： 罕见病发病时间
不固定，而且容易间歇性产生，
从患者自身来说， 通过网络检
索功能找到符合自身诊疗的信
息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此对于
网络的依赖将会大量产生。 作
为网络信息的提供商和制造
商 ，提供合法 、真实 、有效的信
息，是其基本职责。 与此同时，
相关监管部门也理应负有相应
监管责任。

对话原告“互联网医疗广告打假公益联
盟”代表袁纳纳


